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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至二十五年（1911～1936 年）合浦县实行团局制。全

县分为十六个团，旧州江以北（现浦北县）的张黄、龙门、小江、福旺、寨圩、

乐民、北通、白石水等，为上八团。旧州江以南（现合浦县境）的公馆、白沙、

六湖洞等为东四团。石康、常乐、多蕉等称为三总团；南康、婆围、白龙、福成、

北海等称为珠江团，总江、党江、乾江、上洋、乌家、沙岗、西场等称为均安团；

廉州街道及周围乡村为附城团。这四团合东四团共称为下八团。

团下设公局，局辖下街为坊，村为乡，每个坊或乡，由几个神社联合成立。

乡下设里、牌。每个坊设保董一人，几个村设乡长一人，另设地保一人。坊、乡

之下设里长、牌长。每一个里管十户，每一个牌管五户。有因地形关系或有特殊

情况可设局无须归团管辖。公局事务，由地方有声望的绅耆出任，叫公局老爷。

局内有文牍负责公文往来，有财务负责经济出入，有武装勇一班，称公局勇，负

责地方治安和缉捕匪盗等事宜。坊乡内人民如有纠纷，先由地保上门调解，不能

解决时到保董处处理。如保董还不能解决，则到公局处理。公局老爷虽说是本地

人办本地事，亦往往贪污受贿办事不公正，因此有人在公局大门的对联：“公事

公非行正道，局内局外尽良心”之上另加标点，改为“公事公，非行正道，局内

局，外尽良心。”（廉州话，外同坏谐音）。过去还广泛流传这么一个故事：“李四

的狗咬死了张三的猪，张三又将李四的狗打死。两方被追查将死猪死狗抬到公局

处理，公局老爷判处是：李四的狗咬死张三的猪，张三打死李四的狗，两方都要

受罚，并将“死猪归公局，死狗归民团勇”了事。故民间有“京猪归公局”的谚

语。

附城局设在宾兴馆（现手工业日用社），公局老爷有陈鸿材（缸瓦街人），王

定九、王鸿儒（玑屯坊人）、曾其藻（窑上曾屋人）。附城局辖有九个坊四个乡。

廉州城内分宣化、振贤二个坊；宣化坊管辖中山路、大小北街、雨遮巷。振贤坊

管辖钟鼓楼、大小南门、大小东门、学前街、青莲塘等商店住户居民。城外有康



定坊，管辖华光庙、新街、直街、槟榔街等。北闸坊管辖上下街、蒌行街、石桥

街、沙路沟、云塘口、北河街、还珠、东圩等。富民坊管辖头、二、三甲社和圩

地街，上、下柴栏。永济坊管辖崩北口、横街、钦州巷、缸瓦街。文蔚坊管辖阜

民南路、廉中、文蔚路、钟屋湾。太和坊管辖小南门外、学宫街、观音巷，沙街

尾、甘蔗巷等。玑屯坊管辖沙街下约、玑屯街、巫屋等。蓝田乡管辖东较场、蓝

园、钟屋岭、平田村、车路塘、烧灰窑、墩头坡、伍屋岭、双江桥。埇口乡管辖

何屋坡、埇口、峰门塘、花根洞，迎水庙等。独岭乡管辖瓦窑坡、独岭、高桥头、

茅屋等。马江乡管辖马江、京包屋、水车、鬼地、北山等处。

坊或乡的各商店住户要用木牌填明户长及关系人、籍贯、年龄、性别、职业

等，挂在大门口墙上当眼地方，以备容易检查。如遇兵反贼乱，还要五户联保，

立下互保切结，不准窝藏匪徒、收容坏人，一户犯法，五户连坐。一户知情不报，

五户也同论处。民国廿四年十月的一晚，北闸坊还珠村灰地，有一户原籍广东吴

川，系以担垃圾为业的人家，因添住了本乡的一个临时来客不报户口，在查户口

时，被保董苏百川发现。于是，具保的五户人家，均被保丁押到公局查办。民国

廿六年十月的某夜，附城镇第四保保长马在图来镇公所报告，说缸瓦街有一户收

住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没有报户口，于是，镇长马上派“自卫班”随他到缸瓦街

查询，结果便将此人及五户具保切结的人一并押到镇公所查处，他们都被罚款处

理。这种五户联保是旧政权巩固他们封建统治的残酷手段，而执事者更借此以肆

其敲诈勒索之能事，其株连之广，流毒之惨，那时百姓莫不触目惊心。

坊或乡要成立民团勇数人至十人。饷项枪弹自筹。如本坊乡内枪弹不足，可

向别坊商借或向局设法借用。如经费充足，民团勇可以长期成立。否则至少在每

年冬十月或十一月成立，至翌年春二、三月解散，这叫做冬防勇。他们待遇甚微，

每天供应二餐糙米饭，菜钱不到一角，衣服被敷自备。坊内如有旅馆，每晚由冬

防勇派人查夜，勒收住客每人二、三个铜币作为“牛烛钱”。或向辖内私烟、私

娼，私赌、私酒勒收多少，分发各民勇杂用。坊乡情况不一，有穷有富，但总的

来说，他们都是苦差，每晚无论风霜雨雪，都要打更巡夜，保护财主老爷富户殷



商。如有意外被盗窃，小则挨打，大则坐牢。在这腐朽没落旧社会制度下，总是

穷人受气，富人得意。

至于募兵制度有二种：一种由各部队派员招募，按募兵多少而决定当官职位。

如能招募十名入伍者可得一名班长，如能招募三十人给一名排长。这种兵痞把头

活跃一时极盛，甚至弄虚作假，有其数无其人，而流成官多于兵。亦有自愿报名

入伍的，入伍后，每日吃糙米饭二餐，有时配些青菜或豆豉。士兵被服甚差，往

往二、三人才发一张草席，一张军毡。不论雪地冰天，一样过冬，情况甚惨。另

一种以招募为名，实在是拐骗勒赎。几个兵棍联合成股，堂而皇之成立招募处。

这些招募处，一处设在新街京会馆（新街戏院对面），以骆海平、邱耀东为首；

另一处设在蒌行街西安社（下街口对面），以李英为首。他们募兵的法宝，是每

日由为首者发钱给亲信兵痞，拿到赌馆，诱饵青年赌博，每人借给赌本四元（每

元那时能买米二十斤左右），说明输光后即要入伍当兵，赌徒因有侥幸心理，往

往上当。因为赌场之中，莫不十赌九输，虽也有一时幸赢，但持久下去，定必输

光。一经输光，则由兵痞押回募兵处收禁。每个募兵处均设有新兵住处，肮脏简

陋与监狱无异。那些赌输四元的人被拉人募兵处，就象监犯一样，等到亲人知道，

那时“好仔不当兵”，谁肯给自己的亲人去当兵呢？可是你要赎他回家，便要捱

募兵头的无情勒索。那些家庭勉可过得日子的要廿倍至卅几倍，至少要百拾元数

目才能赎回。有时为首者常用兵痞宣传，危言耸听，说如不及时赎取，明天就要

落船，送去远方当兵。家属闻知心急如火，有的倾家荡产，有的高利贷款，卖猪

卖牛，甚至卖男卖女，千方百计也要赎回亲人。那些无能力赎回的便被送下船卖

给部队，不是当兵，就是“卖猪仔”，从此一去难返。中途有病无人医治，九死

而无一生，死了无人收埋，随处沤山沟（叫做卖肥田粉）。仍有少数谙水性的，

下船后候开船时伺机跳入水中逃走，但这是绝无仅有，也很难幸免安全回家的。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县政改制，成立区乡镇保甲，设置区乡镇保甲长。

合浦全县划分五个区，第一区区公所设在均安（总江口），第二区设在公馆，第

三区设在张黄，第四区设在寨圩，第五区设在北海。全县共分卅几个乡镇。区辖



乡镇，设乡、镇公所，乡镇辖保，保下为甲，甲辖户口，编造清册，所有丁口，

编造花名册。男性年满十八岁至卅五岁的为甲级壮丁，卅六岁至四十五岁为乙级

壮丁，实行以征兵制取代募兵制。甲级壮丁服现役，乙级壮丁服预备役。兵役实

行抽签法，由各保、甲长编造壮丁花名册，送交乡、镇公所集中抽签，按抽得签

号先后依次入伍服兵役。预备兵则在地方服役，编为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

如有战事发生或敌机轰炸听候命令集中做后勤工作，如无事做可在家生产。县设

立团管区，司令是庄孟雄，专门管理兵员征集及上送工作，是县里兵役工作的领

导机构。县政府设立社训总队，总队长由县长兼任，总队副由上级委派。第一任

总队副叶劲风，总队副负责军事兵役，训练地方团队及壮丁队。乡镇有社训队，

由乡（镇长）兼任队长，下设分队负责训练壮丁。在思想政治方面，又推行所谓

“管教养卫”和“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一

套封建腐朽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的东西，在每周星期一纪念周时大吹特吹，并

在街头大力宣传，企图麻痹人民，欺骗群众。乡（镇）保甲成立后不久，又实行

“三位一体制”，乡（镇）保长兼任队长、校长，把基层政治、军事、教育大权

集中于一身。这样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比前更是大大强化了。

附城镇有三十四个保，王鸿儒为附城镇首任镇长兼社训队长，镇公所设在宾

兴馆（现手工业日用社）。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将全镇卅四保适龄壮丁编队

分期训练，第一期编为三个分队，委任王伟传为第一分队长，任周简为第二分队

长，罗国柱任第三分队长。第一分队编训蓝园、平田、车路塘、伍屋岭、烧灰窑、

墩头坡、双江桥等村适龄壮丁；第二分队编训何屋坡、迎水庙、花根洞、峰门塘、

瓦窑坡、独岭等村适龄壮丁；第三分队编训上、下马江、京包屋、水车、北山、

包家塘等村适龄壮丁。每分队卅人至五十人，分为三个班；队长班长都要具有军

事经验。训练经费由户口捐开支，每期训练以四十天为一期，毕业后发毕业证书。

每天训练课目，由制式教练到班排战斗教练，每日训练时间二小时，有时要四个

小时，第一期毕业后续编训第二期。第二期撤消第三分队罗国柱，一二分队仍留

用我与黄伟传。第二期编训街道、商店及居民适龄壮丁。他们略有文化，比较容



易管理，服装也较为整齐。每人由公家发给壮丁笠一顶，木枪一支，操场由各队

自选容易集合的地点。第二期举行毕业典礼时，由八区专员公署专员邓世增召集，

所有附城、均安、党江、石湾等乡（镇）地方团队及壮丁队，均集中于东较场检

阅，举行阅兵式。结果附城壮丁队评为第一名，犒赏三十元纸币分给各队加菜。

同年七月间，日军飞机狂炸之际，附城、北海、石康等三镇奉命编训镇内适

龄女壮丁。那时国难当头，激于救国义愤，附城镇发出通知后，各中学有些毕业

及肄业于高初中的进步学生及家庭妇女，踊跃报名参加，其中有李华良、岑月英、

包志波、伍雍娴、王琼儒、王瑶儒、蔡秀儒、游瑞华、林培祥、罗媊烈，罗华烈、

罗聪烈、潘玉远等四十多人。编队训练，命名为合浦县附城妇女模范队。那时镇

长王鸿儒兼任队长，县立女子小学校校长刘淑芳兼副队长。我与王伟传应聘为军

事教官。队部设在女小，教程由制式教练到班、排战斗教练，有强行军、实弹射

击等课目，定期六十天毕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时各界人士也热心赞助，

聘请省班在骊珠戏院演出粤剧筹款。每人制发军服一套及风纪带、脚绑、军帽等

物，装备同现役军人无异。强行军时，全副武装，实弹射击，由防军（175 师）

借用七九步枪五支，子弹四百发。

训练概况，每天二操一讲。上午七时至九时，下午二时至五时为军事训练时

间，野外适当延长。全队学员文化程度差异很大，有高中、初中、高小、文盲。

除军事训练外，每晚七时集中在女小教室，由高初中学员，选人轮流上课，有教

文盲识字，有教唱革命歌曲，有讲政治学，每个星期有一至二晚上军事学课，讲

步兵操典或其他军事教材，星期日不休息。制式教练在女小或西中操场演习，野

外出操地点临时指定，学员学习情绪很好，不论酷日大雨，未够时间决不收队。

有时大雨滂沱，全身湿透，还要跑步，环绕全市，群众有目共睹，很得地方好评。

将近毕业时，举行夜行军一次，选定精干男壮丁配合，编为前卫班、侦察班、担

架班、后勤班、收容班（每班人数五至十人），有全副武装学员李华良、岑月英、

包志波、王琼儒、罗媊烈、伍雍娴等，各荷七九步枪一支，子掸一百发，装备整

齐。下午七时，晚饭后集中在东山寺附近空坡点名，讲清楚出发目的地为石康，



并交代夜行军任务和纪律等事项后，八时向目的地出发，途中略事休息，强行军

约二点钟便抵达石康，驻镇公所，分男女宿舍休息。本想到石康镇时与该镇女壮

丁会操，但该镇尚未编训。第二天早饭后自由活动，有的探亲访友，有的访问学

校，有的参观市场。至下午三时造饭后才集队返廉。沿途经过街道，不少男女老

少夹道观看，称赞她们精神奕奕，英姿赳赳。回到廉城已是十点多钟，安置枪弹

后，解散返家休息，第二天照常出操。毕业前二天举行实弹射击试验，借用（175

师）射击场打环靶，并向该师借用七九步枪五支，所用子弹也向该师报销，射程

二百米，每人发子弹三发，命中十分。上午七时出发，下午二时收队。这次射击，

结果以五至九分为多，零分甚少，成绩甚好。她们所用的都是新枪，后坐力大，

而且初次射靶，她们却取得这样成绩，不算简单了。射击时，地方团队防军和市

民均有人参观，结束后，防军对她们的评价很高。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实施兵役制，本是适应抗战需要的措施，抗战军兴，

人民同仇敌忾，大家踊跃应征，而且请缨杀敌的也屡见不鲜。但是国民党蒋介石

集团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并且乘抗日之机，大发其国难

财，把征兵制度作为他们敲诈勒索，搜刮人民财富的残酷手段。由于层层剥削，

克扣征兵粮饷，虐待征兵，使人民视应征人伍为畏途。抗战结束，征兵一度停止，

但到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再将征兵制度恢复过来，拼凑他们反革命武装队伍，

非法征召，祸国殃民。现将那时征兵弊政见闻，追述如下：

一、虐待征兵惨状。壮丁一经被征送到县征兵部门点收，就形同囚犯，人身

便失去自由，被监禁管制起来，生活是十分悲惨的。当官的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人

看待，住的是祠堂庙寺黑房，伙食极差，本来每人每天一元钱伙食费，但由于“大

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蠓，虾蠓吃泥尘”，层层克扣，吃到伙夫已经剩钱不多了。

所以每餐不过是四两糙米饭，几粒豆豉或一碟青菜，根本就没有见过肉类。晚间

睡门板或直接睡在地上，盖一张军毡，冬天只好找些禾草垫暖，因此当时有“鲤

鱼拌针菜”的雅称。冬天母虱像芝麻，夏天衣服如晒虾，疥癞满身，就算侥幸住

近有江河的地方，也只能在重兵的监视下，五天才可以集体到江河里洗澡一次。



到住地邻厕大便，也由卫兵监视，稍久一点，就被喝吆。晚上更是如临大敌，碉

堡上还架着几挺重机枪。管厨的或兵痞们，故意少给征兵饮水，每餐吃的是糙米

炆锅饭和咸豆豉，征兵渴不可忍，便只好向他们买水饮，任他们剥削，身无分文

的只好苦捱，卒至血尿，大便秘结渗血，苦楚更是万状。记得一九四二年夏季，

廉州大南门街，有姓邱的等街坊四人，被抓征兵，囚禁数月，蓬头垢面，骨瘦如

柴，经亲人多方筹措，邱某花了纸币八百元（值生油二百斤），其他二人也约花

此数上缴，才被释放。其余一人，因家庭无力赎身，征兵出发，一直没有音信。

其妻孑然一身，抚养幼子，生活甚为艰苦。更凄惨的是在一九四四年夏，有一队

征兵大约数百人，由张瑞贵部收兵团长陈炳光押解，从钦州巷出发，沿着阜民南

路向东南方向开去。笔者当时站在圩地街谭某铺面，目击征兵情况，个个脸黄骨

瘦，衣衫褴褛，大腿像手臂一样粗，形似骷髅，令人触目惊心。为了防备逃跑，

用一根长绳串着四个人，还要抬着很重的东西（据说抬的是盐，抗战后盐运不通，

后方食盐奇缺，运盐是当时利市十倍的生意）。每隔几串征兵，就有几个荷枪的

士兵监解。后来据说，这批征兵，因体力过弱，又值三伏暑天，兼抬重担，大部

支持不来，随路跌倒。当官的怕一个倒下，其他的也跟着照样，那盐就没有人抬

了，为了赚钱，不惜狠下毒手，倒一个枪毙一个。结果大部分征兵实在支持不起

给枪毙了。

二、顶替勒索。中签壮丁依法要应征入伍。这时保甲长就乘机舞弊，假作人

情，准中签者出钱给他买人顶替，顶替钱一般要加倍或数倍勒索。这些钱大部分

要进益乡（镇）长、队附及县、团有关人员，否则一关不通，兵额也不会注销的。

所以当时有句流行话：“多只香炉多只鬼”，这是层层剥削的实质描绘。多少人家，

为了买兵顶替，给保甲长勒索，搞得倾家荡产，借钱还债，甚至卖男卖女的。有

些人没钱买兵顶替，害怕被抓征兵，东奔西走，躲躲藏藏，但长此下去，生活如

何解决，最后只得铤而走险，逼上“梁山”了。

三、吃“双头名钱”和“当白差”。这是人民群众讽刺那时征兵弊政的口头

禅。壮丁中签后，由乡（镇）队附征集，押送到县征兵接收站，点收后写个收条，



乡（镇）就算完成差事了。以后再由师（团）管区接送各部队。表面上对征兵逐

个进行体格检查，但从来没有一个不及格的，因为接兵的人，诸多舞弊，已上下

串通了。又负责接收征兵的部队在接收征兵时，本是实收的，但他们中途有些受

了贿，把一些征兵放了，到部队后就变成虚收了。这样一来，当官的就可以吃“双

头名钱”了。这边受贿，那边吃“空名”，这不是“双饷”了么？不过当官的也

是当心坐班房，偷吃也得识抹嘴。如那些接到上级通知清点兵员名额时，他们便

不得不扣喉咙，掏出多少钱，雇请几个附近的农民来唱名顶替一下。比如某连缺

少十个八个兵，连长就事先按照花名册和胸章，在发军装时交给顶替者，按名字

应到。这样唱名过后，开了饭，他们换了衣服就算了事了。可有一次，走漏了风

声，被上级发觉，于是点完名后，就马上命令调防拉差。这样几个顶名者就有口

难辨，无辜被拉去“当白差”了。

以上几点征兵弊政，不过是一般的常见现象，至于那些暗中的种种勒索手段，

更是数不胜数，不知凡几！由于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把征兵工作搞得乌烟瘴气，

人人恐惧，所以那时有句谚语：“好铁不打钉，好仔不当兵。”什么人是“好仔”

呢？那当然是指有钱有势人家的仔了。他们在社会上不是在学校读书，就是机关

的公务人员或是教师，而这些职分的人，兵役法规定不属征兵对象。他们在生活

上享受富贵荣华，社会地位高人一等，征兵又无他们的分，难怪是“好仔”了。

总之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里，倒霉的事情，只有轮到穷苦人家了。

（摘自《合浦文史资料》第三辑）


